
柳州市鱼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2023年8月4日 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据举报到位于柳州市

柳石路338 号银桐商业广场商场一层 A3-4、 A-5 的柳州市鱼

峰区鲁莘食品经营部就举报线索进行现场核查。现场检查

时，执法人员在货架上发现待售的羊奶粉2袋(500克/袋),

纯牛奶粉2袋(500 克/袋), 高钙益生菌骆驼奶粉2袋(500

克/袋)的外包装未标注生产者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必须

标注的内容。执法人员听取了经营者李守军的陈述，依法对

上述食品采取了扣押的强制措施，同时现场制作了《实施行

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(鱼峰市监强制〔2023〕66号)及现场

笔录，上述文书由李守军签字确认。 2023年10 月 9日，经

营者李守军到我局接受询问调查

鱼峰市监处罚 〔2024〕6号

当事人：柳州市鱼峰区鲁莘食品经营部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2450203MAA5NHTLE7M

住：柳州市柳石路338 号银桐商业广场商场一层 A3-4、 A-5 

经营者：李守军

身份证件号码： 372*************14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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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实，当事人于 2023 年8月3日 由玉林市玉州区卖

哆哆贸易部进货植脂末50斤，进货价 * * *元，按照1斤/

袋进行分装销售，分装后成本价* *元/袋，售价18 元/袋。
当事人使用上述“植脂末”已分装外包装标称为“羊奶粉

”2 袋(500 克/袋) “纯牛奶粉”3袋( 500 克/袋) , “高
钙益生菌骆驼奶粉”2袋(500克/袋)。上述涉案食品名称
及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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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表与实际不符，存在虚假内容，同时外包装未标注生产者

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必须标注的内容。当事人未制作进

销存台账，但提供了上述涉案食品的供货商资质凭证和食品

检验合格证明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

另查实，当事人未取得有效的《食品小作坊登记证》 。

本案的涉案货值金额为126元，违法所得为*元 。 2023年

12 月 25 日，当事人对消费者进行了退赔。

：

1.经营者李守军身份证复印件，营业执照复印件， 《食

品经营许可证》 复印件， 《租赁合同》 复印件，证 明：当事

人的主体资格、经营者李守军的身份以及在位于柳州市柳石

路338号银桐商业广场商场一层 A3-4、A-5的场所开展经营

活动的事实。

2.《现场笔录》 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 (鱼峰市

监强制〔2023〕 66号)、《现场拍摄取证记录》(拍摄时间：

2023年 8月4日),证明： (1)当事人在柳州市柳石路338

号银桐商业广场商场一层A3-4、 A-5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事

实； (2)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处销售的“羊奶粉”2袋(500

克/袋),“ 纯牛奶粉”2袋(500 克/袋),“ 高钙益生菌骆

驼奶粉”2袋(500克/袋)进行扣押的事实；(3)当事人处

待售的上述涉案食品，均由当事人购买的植脂未进行分装销

售，其食品名称及配料表与实际不符，存在虚假内容，同时

外包装未标注生产者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必须标注的内

容的事实。

3.《询问笔录》 (2023年 10月9日 ), 供货商 《营业
执照》 复印件，生产商《营业执照》 复印件， 《食品 生产许

可品种明细表》复印件， 《发货单》 复印件，购进产品外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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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局于 2024年1月9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
罚告知书》 (鱼峰市监罚告〔2024〕4号), 当事人表示放
弃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

装照片及《检验报告》 复印件，当事人与消费者微信聊天记
录截图，证明： ( 1)当事人处待售的“羊奶粉” (500克/
袋),“ 纯牛奶粉”(500克/袋),“高钙益生菌骆驼奶粉”
( 500克/袋)的外包装未标注生产者名称、地址的事实；(2)
当事人销售的外包装标称为“羊奶粉”(500克/袋), “纯
牛奶粉” (500克/袋),“高钙益生菌骆驼奶粉”(500克/
袋)均由其购进的“植脂末”分装而来，食品名称与配料表
与实际内容不符，标签存在虚假内容的事实；(3)涉案“羊
奶粉”(500 克/袋),“纯牛奶粉” (500 克/袋), “高钙
益生菌骆驼奶粉” (500 克/袋)成本价均为* *元/袋，销售
价为18元/袋，当事人已售出1袋的事实；(4)当事人分装
上述植脂末的场所面积不足50 m²的事实； (5) 当事人未取
得有效《食品小作坊登记证》的事实； (6)当事人于2023 

年12月 26日对消费者进行退赔的事实。

。
我局认为，当事人所销售的外包装标称为“羊奶粉”(500

克/袋),“ 纯牛奶粉” (500 克/袋),“ 高钙益生菌骆驼奶
粉”(500 克/袋)的食品均由其购进的“植脂末”分装而来，
并非真正的羊奶粉，纯牛奶粉及骆驼奶粉，其食品名称及配
料表均与实际内容不符，存在虚假内容。当事人销售上述食
品的行为，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七十 一
条“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、说明书，不得含有虚假内容，
不得涉及疾病预防、治疗功能。生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、
说明书的内容负责。 ” 的规定，属于销售标签含有虚假内容
的食品的违法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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